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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27日（星期三）在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士路 436号 4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6年 5月 13日通过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

会议由董事长、总经理项乐宏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亿思贝斯科技有限公司 32%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战略发展，提升市场拓展与业务协同能力，完善人体工学

产品全品类矩阵，持续强化核心竞争力，经审议，与会董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收购苏州亿思贝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思贝斯”）32%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亿思贝斯 52%股权，亿思贝斯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

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和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

标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和汛评报字[2026]第 175号《乐歌人体工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苏州亿思贝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形成价值结论，截至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对象亿思贝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890.00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标的亿思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 32%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1,865.6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以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公允，符合交易

双方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进行利益

转移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且经独立董事全体成员审议通过。

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收购苏州亿思贝斯科技有限公司 32%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2）。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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